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 2020 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有关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部属各高等学

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就业统计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及时掌

握毕业生就业进展、服务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具有关键

意义。就业数据保真是就业统计工作的底线，是不可触摸的

“高压线”。为确保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真实、准确，

教育部决定严格核查各地各高校上报的就业数据。现就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就业统计指标内涵。当前，就业统计面临新形

势，尤其是随着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新

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在今年疫情防控过程中，也催生了一些

新职业。为适应新形势，教育部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在广泛

征求各地各高校意见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

统计相关指标含义（见附件 1、附件 2），各地各高校要在 2020

届毕业生及今后就业统计工作中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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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核查核实就业数据。各省级就业工作部门要会

同教育督导部门，于 7 月 4 日前对本地高校 2020 届毕业生就

业数据进行核查，此次核查重点是：①按就业统计指标内涵，

核对分类统计信息；②核实“学信网”上毕业生反馈存疑信

息；③核实用实习单位顶替就业单位、毕业去向中“升学”

和“其他形式就业”比例失实、就业证明作假等违规行为。

各高校要对本校就业数据开展全面自查，严格审核每个毕业

生的就业材料，相关纸质或电子材料要在校级就业部门存档

备查，存档时间 3 年及以上。各高校要在核查基础上，于 2020

年 7月 4日 17:00前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中纠正错

误数据，并由分管校领导签字确认。此后发现并核实的问题，

将视为数据造假，视情况予以通报并从严惩处。 

三、建立就业统计责任制。各省级教育部门、有关省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承担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

工作的主体责任，统筹做好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

今后每年 3—8 月，各省级就业部门分管厅（委、局）领导，

要在每周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表（见附件 3）上签字确认，

并由省级就业部门存档备查。各高校分管校领导要在本校每

周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表（见附件 4）上签字确认，并报省级

就业主管部门备案。各省级就业部门今后在对外公开本省毕

业生就业率之前，须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核实数据，未经核

实不得擅自公开。 

四、强化负面清单管理。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对查实问题的地方、高校和相关人员，纳入

负面清单，并在招生计划安排（包括本专科、硕士、博士）、

专业申报、教学评估、评奖评优、领导班子考核等工作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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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面因素重点参考。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将向相关部门和单

位提供负面清单。 

五、严肃追究责任。教育部将会同国家统计局，每年对

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开展专项核查，向毕业生本人及用

人单位核实就业情况，并与教育部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进行

比对，核查结果将反馈地方和高校。对违反“四不准”规定，

有关问题核查属实的，将视情严肃追究地方和高校领导、就

业部门及院系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责任，在全国予以通报，

并纳入负面清单管理。 

各省级就业工作部门要会同教育督导部门，指导、督促

本地高校全面开展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数据核查工作，确保核

查工作落到实处，形成省级核查报告，并于 7 月 6 日 17：00

前将电子版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联系人及电话: 简成章  010-66097835 

邮  箱：xssjyc@moe.edu.cn 

 

附  件：1.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及就业统计分类 

            2.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界定及标准 

            3.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表（省级） 

            4. 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表（高校） 

 

 

 教育部办公厅    

                                  202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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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及就业统计分类 

分类 包含内容 包含的毕业去向 统计 7个率 

就 业 

协议和合同 

就业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编码 10）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编码 11） 

科研助理、管理助理（编码 27） 

应征义务兵（编码 46） 

国家基层项目（编码 50） 

地方基层项目（编码 51） 

协议和合同就业率=协

议和合同就业数/毕业

生总数 
就业率=协议和合

同就业率+创业率+

灵活就业率+升学

率 
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编码 75） 

创业率=自主创业数/

毕业生总数 

灵活就业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编码 12） 

自由职业（编码 76） 

灵活就业率=灵活就业

数/毕业生总数 

升 学 升学 
升学（编码 80） 

出国、出境（编码 85） 

升学率=升学数/毕业

生总数 

未就业 

暂不就业 
不就业拟升学（编码 71） 

其他暂不就业（编码 72） 

暂不就业率=暂不就业

数/毕业生总数 

 

待就业 待就业（编码 70） 
待就业率=待就业数/

毕业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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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界定及标准 

 分类 分类界定 审核依据 

 

 

 

 

就  业 

 

 

 

 

1.签就业协议形
式就业（编码 10） 

包含以下七种情况 
1.与就业单位签订省级就业部门统一制定的
就业协议书，且盖有单位人力资源（人事）部
门公章或单位行政公章 

依据签订的省级就业部门统一
制定的就业协议书或相关制式
协议书 

2.具有人事调配权限的单位出具的接收毕业
生及其人事关系（档案、户口、党团组织关系
等）的录用接收函 

依据用人单位出具的录用接收
函 

3.定向、委托培养毕业生回原定向、委托培养
单位就业 

依据毕业生与定向委培单位签
订的定向、委培协议或回原定
向、委托培养单位就业的报到证 

4.部队招收士官或文职人员 
依据招收士官或文职人员协议
书 

5.医学规培生 依据与规培基地签订的协议书 

6.国际组织任职 依据国际组织出具的接收材料 

7.出国、出境就业 
依据国外用人单位开具的接受
证明或出国签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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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2.签劳动合同形
式就业（编码 11）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
提供的录用文件 

劳动合同相关解释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十六、十八、
十九条 

3.科研助理 
（编码 27） 

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聘用作为研究助理和辅
助人员参与研究工作 

依据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出具
的证明 

4.应征义务兵 
（编码 46） 应征义务兵 

依据预定兵通知书或入伍通知
书 

5.国家基层项目
（编码 50） 

包括特岗教师、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
计划中央基层项目 

依据录用单位出具的录用文件
或有关部门出具的接收证明 

6.地方基层项目
（编码 51） 

包括特岗教师、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农技特
岗、乡村医生等地方基层项目 

依据录用单位出具的录用文件 

7.其他录用形式
就业（编码 12） 

用人单位不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仅提供
聘用证明 

依据用人单位出具的聘用证明
或毕业生本人提供的工资收入
证明、收入流水等其他证明材料 

8. 自主创业 
（编码 75） 
 

指创立企业（包括参与创立企业），或是新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包括个体
经营和合伙经营两种类型，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1.创立公司（含个体工商户） 依据工商执照或股权证明 

2.在孵化机构中创业，暂未注册或注册当中 
依据与孵化机构签订的协议或
孵化机构提供的证明材料 

3.电子商务创业，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经营活
动，如开设网店等 

依据网店网址、网店信息截图和
收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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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由职业 
（编码 76） 

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作家、自由
撰稿人、翻译工作者、中介服务工作者、某些
艺术工作者、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
电子竞技工作者等。 

依据毕业生本人签字确认的证
明材料，并由校、院两级就业部
门负责同志审定 

升  学 

10.升学 
（编码 80） 包括专科升普通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 

依据拟录取名单、录取院校调档
函或录取通知书 

11.出国、出境 
（编码 85） 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 依据出国学习录取通知书 

未就业 

12.待就业 
（编码 70） 

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包含以下五种情况  

1.求职中：正在择业，尚未落实工作单位  

2.签约中：已确定就业意向，准备正式签订协
议或合同 

 

3.拟参加公招考试：准备参加公务员、事业单
位公开招录考试 

 

4.拟创业：准备创业，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注册登记，拟创立的实体尚未开始实际运营 

 

5.拟应征入伍：准备应征入伍，尚未被批准  

13.不就业拟升学 
（编码 71） 暂不打算就业，准备升学考试  

14.其他暂不就业 
（编码 72） 

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1.暂不就业：暂时不想就业等无就业意愿的毕
业生 

 

2.拟出国出境：准备出国出境学习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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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_______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表（省级） 
 

  数据截止日期： 
 

序号 类  别 人  数 比  例 

1 就业率   

2 
签订协议 

和劳动合同就业率   

3 灵活就业率   

4 创业率   

5 
升学率 

（含出国深造）   

6 
待就业率 

（有就业意愿未就业）   

7 
暂不就业率 

（无就业意愿）   

 
 
 
 

省级就业部门分管厅（委、局）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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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_______2020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表（高校） 
 

  数据截止日期： 
 

序号 类  别 人  数 比  例 

1 就业率   

2 
签订协议 

和劳动合同就业率   

3 灵活就业率   

4 创业率   

5 
升学率 

（含出国深造）   

6 
待就业率 

（有就业意愿未就业）   

7 
暂不就业率 

（无就业意愿）   

 
 
 

分管校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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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依申请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督导局、就业中心 

教育部办公厅                              2020 年 6 月 29 日印发 


